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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2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地點：求真樓四樓 K401會議室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 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一）12 月 6 日、7 日本校 115 年校慶及運動會活動圓滿成功，感謝各位

師長參與支持。 

（二）介紹本校新任主任秘書王玲玲主秘，亦感謝前任主任秘書楊主任裕

貿對秘書室之奉獻。 

三、 宣讀及確認 103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議： 

（一）臨時動議提案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升等審議辦法」修正案之

決議二文字修正為：「…但各學院於其他學院有餘額時，得使用其他

學院餘額，不受升等教授人數限制。…」。「管理學院」修正為「各

學院」。 

（二）修正後備查。 
 

四、103 學年度歷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檢核 

  案由：校務會議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報請鑒察。（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案係依 102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決議檢核辦理。 

二、本次檢核結果，列管案件共 7件，業請承辦單位填具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如下表。建議解除列管者有 7件，建議繼續列管者有 0件。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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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目前本處辦理招生業務，請師長、同學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及行銷本

校，以因應少子化之衝擊。 

   二、日前發生幾件學生被撤銷學籍後之申復案件，需請各系所關心延

畢、休學等狀況之同學，提醒其應依規定完成學校法定程序以免損

及權益。 

三、下學年度課程已可上網填報，另請各位師長提列課程勿變動太大，

考量研畢生修課問題，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一、本校創校 115年校慶慶祝大會於 12月 6日(六)在中正樓舉行，各項

慶祝活動順利完成；創校 115年校慶運動會於 12月 7日(日)在操場

熱烈展開，全校學生高度參與，感謝校內各單位全力協助。 

二、本處 10 月 22 日（三）舉行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學務會議，於

本次會議討論通過本校「學生參與社團及校內外活動獎勵要點」，鼓

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學習、關懷社會公益活動、服務社會之熱忱，

回饋社會，每學年第一學期第十週前備齊佐證資料提出申請，於該

學期第十二週召開審核會議，經審核通過之名單彙整呈校長核定後

公告得獎名單並擇期頒獎。 

三、本校周邊五權路跟民權路口設有 Ubike，請各系所鼓勵學生騎腳踏車

取代摩托車，可降低學生交通意外風險。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一、本處參加第八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 2014智慧綠建築設計競賽」獲

全國第一名，獎金 15萬元。 

二、本處文書組已第二次收到郵局退回之國際快捷郵件包裹。該包裹為

寄件人自行前往英才郵局寄件，因故未送達被退回至本校。但因寄

件人僅留本校地址及總機電話，且簽名不清楚，文書組無從查明退

予寄件人。請各系所向學生、外籍生宣導寄件時務必載明寄件人資

料及聯絡方式（切勿僅留學校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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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於 103年 11月 11日接受勞動力發展署「103年度訓練品質評核

系統（TTQS）評鑑」，評鑑結果為銀牌。 

二、本部為加強國小教師輔導專業知能，辦理教育部「102年度國民小學

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學分班」共 6個班次（台北、桃園、臺中、台

南、高雄、澎湖），其中台中班已於 11 月 1 日、桃園班已於 11 月 8

日及台南班已於 11月 9日結業，目前辦理成績及結業證書核發等行

政事宜。感謝諮心系協助。 

三、華語文中心辦理評鑑前置準備，預計於 104 年 2 月 7 日完成評鑑五

大項目與各指標初稿。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呂處長錘卿報告： 

一、本處將於 12 月 23 日（二）下午 3：30 至 5：30 班會時間辦理「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生教育專業課程會考」。 

二、103 學年度乙案公費生甄選已於 9 月 26 日辦理完畢(口試及試教)，

本處於 10 月 21 日召開公費生甄選委員會決選會議議決錄取名單，

會議記錄已簽請校長核准，錄取名單於 10 月 31 日公告於本校網頁

中。 

三、本處現正辦理之計畫有「教育部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方案 3「師資生偏

鄉駐校集中實習計畫」」、「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培育具有教育愛、專業力與執行力的新時代良師-APP-A+計畫」

及「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秉持

師範精神，發揮新教育愛 ICP(愛師培)計畫」。 

四、本處已於 10/30(四)中午於本校求真樓音樂廳，辦理 103學年度教育

學程選課暨修業規範說明會，本次大一新生參與人數總計 147名。 

五、103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已申請截止，本處已於 10 月 7

日下午舉辦面試活動，10 月 8 日舉辦「教師意向測驗」筆試。教育

部核定 103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共有 60名，經召開「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決審會議」議決各年級錄取標準，並

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告錄取名單。 



 

 

4 

六、本處已於 11月 4日召集大學部公費生及所屬班級導師召開公費生輔

導方式討論會議暨午餐會報，會中詳細說明公費生相關輔導辦法與

規定，並與導師進行具體輔導方式之討論。 

七、本處已於 10/21 日(二)下午 5:00~6:00，地點:本校求真樓一樓音樂

廳，辦理超馬冠軍林義傑講座~探索世界，夢想無限，講師為知名超

馬運動員-林義傑先生並由王如哲校長蒞臨主持，當天參與同學達

280 人，同學回響熱烈，同時對活動高度肯定，滿意度達 4.75，並

期待持續辦理，未來本處將持續辦理企業名人講座。 

■通識教育中心陳中心主任曉嫻報告： 

  一、本中心於本（103）年 12月 1日至 12月 5日於求真樓 1樓大廳辦理

「通識教育週」活動，其中包含「藝術陶冶領域通識課程學生學習

成果展」及「待用咖啡與待用餐點推廣活動」。感謝師長及同學們的

參與。 

  二、關於「待用咖啡」活動實施成效，自本（103）年 2 月實施起至 11

月底為止，累計募款總額為 30,300元，累計使用人次為 239人次，

消費餘額為 18,350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黃中心主任國展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明日開始三天（12/10至 12/12）補假日，但其他機關單位照常上班，

請各單位斟酌需要留守人力。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下禮拜二（12/16）召開 104年度預算分配第二次協調會，請各位師

長預留時間參加。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業於本(103)年 10 月 15 日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本會議列有提案討論計 5案如議程。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於本(103)年 11月 27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1次會議，

會中除依規定推選出王玲玲委員擔任主任委員外 ，並就下列事項進



 

 

5 

行稽核： 

（一）上次會議建議有關國際會館與學人會館之營運績效、冷氣汰舊

換新之機制、推行無紙化會議、教師簡歷及著作目錄系統、教

師教學貢獻紀錄平台、學習歷程與職涯發展系統、本校參與「臺

灣教育大學系統」執行成果等各項執行成效。 

（二）總務處營繕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與主計室截至 10 月

底止之業務工作事項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及圖書館：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主旨：檢陳本校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設置辦法前經本校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配合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需求及

改善實務上審議程序，擬修正相關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考量系級教評會委員應由所屬專任教師擔任較為合適，擬修正推選委

員應自所屬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之。（修正第三條） 

（二）查原辦法第二條規定略以，「系級教評會應置委員七人以上」及第三

條規定略以，「系教評會委員人數不足七人時，不足之人數應……依

序補足委員人數」。惟各系教評會委員總人數如高於七人時，能否依

規定補足委員人數（例：該系教評會委員總人數為 11 人，依現行規

定未達 7人得補足，惟第 8至第 11人能否補足），恐有爭議。擬配合

前點修正為，若系級教評會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人數合計低於委員會

總人數或具教授資格之委員人數未達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時，不

足之人數應由教評會主席依序補足委員人數。（修正第三條） 

（三）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及通識教育中心得設置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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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其與一般純學術單位性質不同，其系級教評會組成得參照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自訂之。（修正第三條） 

 （四）依現行辦法規定，迴避委員不計入該議案之全體委員人數及出席委員

人數計算。惟未設最低審議之委員人數，僅於系級教評會規定於審議

教授升等案時，具教授資格之委員至少應五人以上。為避免審議專任

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時，因迴避導致審

查委員人數過少之不合理情事，擬修正各級教評會審議重大事項時，

扣除迴避委員，至少應有原教評會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

參與審議。若委員人數不足，應依規定補足委員人數。（修正第八條） 

 （五）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之系級教評會設置要點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審

核；通識教育中心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

會議審核。（修正第九條） 

 三、本案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在案。 

 四、檢附修正條文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供參。 

決議： 

一、 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如系級教評會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人數合計

低於委員會總人數或具教授資格之委員人數未達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時，不足之人數應由教評會主席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之副

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副研究員以上人員提請校長遴聘，依序補

足委員人數，至符合規定止，並得列候補委員若干人，候補委員產生

方式由各單位自行訂定。惟校外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主旨：檢陳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各學院教評會設置辦法前經本校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配合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院級教評會需求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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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審議程序，擬修正相關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明訂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院級教評會事宜由教育學院辦理及通識教

育中心應組成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第二條） 

（二）考量本校改制大學後，專任教授已逐漸增加，及各學院教評會委員應

由該學院之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自所屬專任教授或本校相關領域

之專任教授中推選教評會委員較為合適，擬修正院級教評會推選委員

之產生方式。（修正第三條） 

（三）查原辦法第二條規定略以，「院教評會應置委員九人以上」及第四條

規定略以，「院教評會委員人數不足九人時，不足之人數應……依序

補足委員人數」。惟各學院教評會委員總人數如高於九人時，能否依

規定補足委員人數（例：該學院教評會委員總人數為 11 人，依現行

規定未達 9 人得補足，惟第 10 及第 11 人能否補足），恐有爭議。擬

修正為，各學院當然委員及推選之委員人數合計低於院教評會委員總

人數時，應依規定補足委員人數。（修正第三條） 

 （四）通識教育中心因其與一般純學術單位性質不同，其院級教評會組成得

依實際需求自訂之。（修正第三條） 

 （五）依現行辦法規定，迴避委員不計入該議案之全體委員人數及出席委員

人數計算，惟未設最低審議之委員人數案。為避免審議專任教師聘

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時因迴避導致審查委員人

數過少之不合理情事。擬修正於審議重大事項時，扣除迴避委員，至

少應有原教評會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參與審議。若委員

人數不足，應依規定補足委員人數。（修正第九條） 

 （六）通識教育中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

審核。（修正第九條） 

三、本案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在案。 

四、檢附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修正條文草案、修正條文

對照表及原條文供參。 

決議： 

一、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如院教評會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人數合計低於院

級教評會委員總人數時，不足之人數應由院長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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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研究員以上人員提請校長遴聘，依序補

足委員人數，並得列候補委員若干人，候補委員產生方式由各單位自行

訂定。惟校外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二、第三條第三項修正為：「通識教育中心院級教評會組成依其設置要點規定

辦理，但同時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系級及院級教評會委員之人數不得超過

院級教評會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三、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主旨：檢陳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

室） 

 說明： 

一、本校校教評會設置辦法前經本校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 

二、配合通識教育中心改制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並改善實務上審議程序，擬修

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考量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故增列通識教育中心得

推選校教評會委員一人。（修正第二條） 

（二）原辦法第二條規定，校教評會置委員 15 人至 21 人。本校 103 學年度

校教評當然委員 6 位（副校長、教務長及 4 位院長），推選委員以各

學院每滿十五人推薦一人為原則。各學院推選委員人數：教育學院 4

位（專任教師 53 位）、人文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5 位（專任教師

69 位）、理學院 3 位（專任教師 44 位）及管理學院 2 位（專任教師

24 位），推選委員計 14 位，校教評會委員共計 20 位，已接近校教評

會委員人數上限。 

（三）擬依本校 102 年 6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決議，將推選

委員人數修正為各學院推選委員以該學院專任教師（不含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滿二十人推選一人為原則。經修正後推選委員人數：教

育學院 3 位（專任教師 53 位）、人文學院 3 位（專任教師 66 位）、理

學院 2 位（專任教師 44 位）、管理學院 1 位（專任教師 24 位）、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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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 1 位，推選委員計 10 位，及當然委員 6 位，校教評會委員

共計 16 位，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所訂委員人數。

（修正第二條） 

 （四）依現行規定，迴避委員不計入該議案之全體委員人數及出席委員人數

計算，惟未設最低審議之委員人數。為避免審議專任教師聘任、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時因迴避導致審查委員人數過少之不

合理情事，擬修正於審議重大事項時，扣除迴避委員，至少應有原教

評會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參與審議。若委員人數不足，

應由校長就候補推選委員中遴聘委員。（修正第八條）。 

三、本案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二次法規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在案。 

四、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原條文供參。 

決議： 

一、請人事室釐清本提案說明二（三）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及各學院推選

委員人數。 

二、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為擬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四

條條文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校為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

核委員會，並訂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本辦

法於 89年 5月 20日 88學年度第六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實施後，歷經 94

年 5 月 10 日、96 年 10 月 9 日、97 年 6 月 24 日三次校務會議修正，先

予陳明。 

二、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之產生、委員會之組成及任期等規範，悉依「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四條規定，於每

學年第一次校務會議中就校務會議代表以票選方式推選產生，任期為一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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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此，每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係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組成，時間約在每年 10

月中旬，而本校各項經費預算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係以會計年度為運作

基準，因此當經費稽核委員會組成時，會計年度已將結束；俟下一會計

年度開始後，方才半年有餘，委員任期則將屆滿，致本委員會無法適時

發揮應有之功能。且當委員因故出缺時，本辦法並未明訂遞補相關機制，

顯欠周妥。 

四、為落實本委員會之運作機制，爰參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及國

立中央大學等校之相關規章，修訂本辦法第二條、第四條條文，修正重

點如下: 

（一）第二條委員成員人數，增列「遞補委員若干人」。 

（二）第四條修訂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為基準，每屆任期為二年。及委員

因故出缺時，則由遞補委員遞補之，遞補委員之任期，以原任期為

準等規範。 

五、本案業於本(103)年 11 月 4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

過，爰依行政程序續提請大會審議。 

六、由於本(103)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業經本(103)年 10月 7日 103學

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推選產生，依現行規定聘期為一學年，迄 104 年 7

月 31日屆滿。然為期本辦法修正後，委員任期得以順利銜接，爰建請大

會同意將本學年委員任期調整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 

擬辦：本辦法經大會通過修正後，擬於每年 12月校務會議中推選產生次屆經費

稽核委員會委員，任期則依規定以會計年度為基準，自次年 1 月 1 日起

聘，任期為二年。 

決議： 

一、 第二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重

疊。總務處及主計室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案由：為擬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提

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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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為管理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發揮最大效益，本校依據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規定，設置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並訂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本要點於 89

年 4 月 29 日 88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實施後，經 94 年 5 月 10 日

校務會議修正，先予陳明。 

二、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之產生、委員會之組成及任期等規範，悉

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由校長推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為

二年。 

三、依據前揭規定，有關委員之產生及任期等，並未明定以學年制或會計年

度為基準，現行做法係以學年度運作；而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則以會計年度為運作基準，由於兩者運作基準不同，致本委員會

未能發揮應有之功能。另當委員因故出缺時，亦未明定遞補相關規範，

法規顯有未臻周妥之處。 

四、為期本辦法益臻周延，並落實相關運作機制，擬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法規位階及體例修正法規名稱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配合本校校務基金之運作機制，明定委員任期以會計年度為基準，

每屆任期為二年。 

 (三)增列遞補委員人數及委員遞補之原則。 

五、本案業於本(103)年 12 月 2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在

案，爰依行政程序續提請大會審議。 

六、由於本(103)學年度校務基金委員會委員業經本(103)年 10月 7日 103學

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產生，依現行規定聘期為二年，迄 105年 7月 31日

屆滿。然為期本辦法修正後，委員任期得以順利銜接，爰建請大會同意

將本學年委員任期調整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 

擬辦：本辦法經大會通過修正後，擬於每年 12月校務會議中推選產生次屆經費

稽核委員會委員，任期則依規定以會計年度為基準，自次年 1 月 1 日起

聘，任期為二年。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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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提案：有關本校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英語學系碩士班」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一）業經 103 年 10 月 21 日英語學系 103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03 年 10 月 28 日人文學院 103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及 103 年 11 月 18 日 103 學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發展會議審

核通過。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及教育部103年11月19日臺教高(四)字第1030157516號函規範之計畫書格

式，申請增設碩士班，應符合前開標準附表三（附件二）所定評鑑成績設

立年限、師資條件規定如下： 

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計畫書檢核情形 

評鑑

條件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 101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

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但研究所不在此

限。 
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 

師資

結構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師資 9 名，其中助理教授以上 9

名、副教授以上 5 名。 

三、本案倘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依限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二 

提案：有關本校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博士班」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三）業經 103 年 10 月 1 日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

學系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103 年 10 月 21 日管理學院 103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03 年 12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及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1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57516 號函規範之檢核

表，申請增設博士班需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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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計畫書檢核情形 

評 鑑

成績 

法規要件：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

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 

教務處：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 年評鑑結

果為通過。 

設立

年限 

法規要件： 

申請時已設立碩士班達 3 年以上。 

 

教務處註冊組： 

1.97 學年度設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

及事業經營研究所。 

2.103 學年度起整併更名為文化創意產業設

計與營運學系事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學生

員額 

法規要件： 

新設博士班招生名額以 3 名為限。另依公私立

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

提報規定，新設博士班招生名額應由既有博士

班招生名額總量內調整。 

計畫內容： 

擬招生名額 2 名。 

教務處註冊組： 

依 103 年 11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

招生名額暨 104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名

額協調會議決議：文創系申請博士班招生名

額為 2 名，由教育系及資統所各提撥 1 名招

生名額。 

 

師資

條件 

法規要件：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

副教授以上資格。 

 

計畫內容：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位，其中：(1)助理教授以上 11 位、(2)副教授

以上 8 位。 

 

人事室： 

文創學系目前聘任之專任教師計有：黃位政

教授、丘周剛教授、林欣怡教授、莊育振副

教授、拾已寰副教授、顏名宏副教授、楊宜

興副教授、張英裕助理教授、郭政忠助理教

授、李泊諺助理教授等 10 名專任教師。其

中助理教授以上 10 位，副教授以上為 7 位。 

 

教務處註冊組： 

依人事室會辦意見，文創學系實際專任教師

10 名，因計畫中增列文創系專任教師鄭尹

惠，故請文創系於計畫中敘明該名教師員額

未來之規劃，以利教育部透過高教資料庫檢

核師資時，有所依據。  

學術

條件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及管理領

域：近五年（98.12.1-103.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

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

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

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

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

論著二本以上。 

國研處： 

有關論文期刊發表事宜，尊重原遞送單位資

料正確性，建議由原申設單位核實填報。 

空間 計畫內容： 

空間規劃如計畫書 14-15 頁空間規劃表。 

總務處： 

1.空間規劃為現有系所使用之空間範圍內自

行調整，予以尊重。 

2.配合系所使用需求進行後續裝修規劃事

宜。 

教務處課務組： 

1.英才樓六樓為「系所行政空間」及「電腦

教室」，已無增設博班教學空間之餘裕。 

2.若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增設博士班，則依本

校教學研究空間規劃管理要點第三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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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計畫書檢核情形 

間配置基準」經委員會討論後分配相關空

間。 

 

圖儀

設備 

計畫內容：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35065 冊，外

文圖書 15965 冊。 

圖書館： 

1.專業圖書冊數與館藏現況不符，建議修改

為：中文圖書 37,081 冊、外文圖書 16,993

冊。104 學年度擬增購相關圖書約 500 冊。 

2.中文期刊 26 種，外文期刊 52 種（含事經

及觀光學程），104 年度未有增購期刊。 

（已配合審查意見修正） 

課程

規劃 

計畫內容： 

課程規劃如計畫書 10-12 頁。 

教務處課務組： 

1.未見應修畢修總學分規劃（應列出必選修

各幾學分）及獨立研究，請列出。 

2.為符應教育部近年來推動課程學用合一，

建請可開設實務取向之課程。 

三、本案倘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擬依限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7 時 30 分)。 


